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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3、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B         公告编号：2016-066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

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甲方”）近日与中国

光学工程学会（以下简称“光学学会”或“乙方”）签署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光学工程学会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意

在加速产学研成果的产业转化、推动科研、国防及国内和国际资源的充分整合和

交流，真正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在产业信息交流、研发

项目合作、产业化整合、投融资平台合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战略合作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1、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主要办公场所：北京丰台区海鹰路 1号院 6楼 

学会简介：中国光学工程学会是中国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一级学会,会员涉

及光学和光学工程领域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学者及商界精英，委员

人数超过三千人，其中国外专家将近 600人，近 40位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

院士是学会的咨询专家，并有国内高校会员单位 320余家，其中重点高校及国家

重点实验室 80余家。光学学会成立的目标在于提高我国光学工程技术的自主创

新能力、完成产业化转型、培养尖端光学工程人才实现我国科技强国梦想，并能

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2、公司与中国光学工程学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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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意依托光学学会的平台和国内外资源，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寻

求具有技术、产业和资本实力的研究机构和知名企业在产业信息交流、研发项目

合作、产业化整合、投融资平台合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同推动相关

产业、技术与资本的资源高效配置。 

 (一)合作宗旨 

为充分利用光学学会在国内外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产业发展信息

交流平台及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及成果，以及公司在高端装备制造、平板显示及新

材料产业应用与资本方面的优势，双方同意开展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在机器人、

高端制造、光电显示、纳米材料、新能源、国防军工、半导体、3D打印等领域高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实现国务院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的“中国在 2049

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而努力奋斗。 

（二）合作原则 

双方合作原则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合作发展”。 

（三）合作内容 

1、合作范围 

（1）产业信息交流。双方实时就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光电显示、新材

料、碳纳米、新能源、国防军工、半导体、3D打印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的产

业发展、前沿技术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双方督促各自的合作单位为双方提供相

应领域的技术咨询和合作交流，充分把握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行业动态。 

（2）研发项目合作。双方在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光电显示、新材料、

碳纳米、新能源、国防军工、半导体、3D打印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共同展开

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合作，公司与光学学会协商研发合作方向和目标，依托光学

学会国内和国际的合作单位和高校科研力量，规划研发项目、实现研发目标。 

（3）产业化整合。光学学会定期向公司推荐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光电

显示、新材料、碳纳米、新能源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合适的、具有技术优势

和产业应用前景的国内及国际企业、项目或技术，公司充分论证评估后认可的，

由公司单独或双方共同对企业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为提高产业整合效率，光学

学会为公司提供相关项目的产业、技术和产品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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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融资平台合作。双方积极评估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共同发起或与

各自相关方合作发起设立国内或海外并购基金的可行性，适时以共同组建国内或

海外产业基金的方式就双方关心的项目进行投资，具体基金额度和条款待双方后

续协商。 

（5）论坛、协会或联盟合作。双方同意协助对方参加机器人、高端装备制

造、光电显示、新材料、碳纳米、新能源等领域的论坛、协会或联盟，实现技术

及产业信息互补和资源共享，共同推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2、合作方式和机制 

双方各自指定一名联系人代表公司及光学学会确定工作目标和进行信息交

流，并积极推进双方合作。双方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及时了解对方关切及发展动

态，实现信息资源的高度整合。光学学会定期向公司提供合作领域内的成熟项目

和企业。公司向光学学会提出技术研发需求和目标，光学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协助

公司建立与国内及国际科研机构的联系，以便及时交流和沟通，确保公司研发需

求的落实。 

双方同意以本框架协议为基础,根据具体项目另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及保

密协议。 

三、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公司充分利用光学学会的平台和国内外资

源，在高端装备制造、光电显示、新材料、碳纳米等业务领域寻求具有技术、产

业和资本实力的研究机构和知名企业开展多层次的紧密合作，推进公司相关业务

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产学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科研推动、国防及国内和国际资源的充分整合和交

流，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构

成实质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具体合作协议的签署及时

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以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信息为准，同时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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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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